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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12 版）
（3）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上一个会

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要约
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但如果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前本公
司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前提条件的，可不再继续实施该
方案。

（4）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公司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件
的（不包括本公司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公
告日后开始计算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
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
循以下原则：（1） 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高于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和（2）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
回购资金合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50%。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
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
稳定股价预案。

若公司新聘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将要求该等
新聘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公司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经作出的
相关承诺。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1）在触发条件满足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以增持发行人股份的

方式稳定股价。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在 3 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发行人
股份的方案（包括拟增持发行人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等），并依法履行
所需的审批手续，在获得批准后的 3 个交易日内通知发行人，发行人应按照
相关规定披露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发行人股份的计划。 在发行人披露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发行人股份计划的 3 个交易日后，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开始实施增持发行人股份的计划。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发行人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发行人上一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但如果增持方案实施前发行人股价已经不满足
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条件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可不再实施增持发行
人股份。

（3）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
件的（不包括其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自实施完毕当次稳定股价措施并由
发行人公告日后开始计算的连续 20�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仍低于上一个会计
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继续按照上
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循以下原则：1）单次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金额
不低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自发行人上市后累计从发行人所获得现金分
红金额的 20%，和 2）单一年度其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不超过自发行人上
市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累计从发行人所获得现金分红金额的 50%。 超过
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
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继续按照上述
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下一年度触发股价稳定措施时，以前年度已经用于
稳定股价的增持资金额不再计入累计现金分红金额。

（4）如发行人在上述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触发后启动了股价稳定
措施，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可选择与发行人同时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或在发
行人措施实施完毕（以发行人公告的实施完毕日为准）后其股票收盘价仍低
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再行启动上述措施。 如发行人实
施股价稳定措施后其股票收盘价已不再符合需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可不再继续实施上述股价稳定措施。

（5）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发行人股份后，发行人的股权
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3、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包括独立董事）
（1）当公司需要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时，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

已采取股价稳定措施并实施完毕后，公司股票价格仍满足启动股价稳定措施
的前提条件时，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
司股票以稳定公司股价。 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入
公司股份的计划。 在公司披露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入发行人股份计划的 3
个交易日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按照方案开始实施买入发行人股份的计
划。

（2）通过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发行人股份的，买入价格不高于
发行人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但如果发行人披露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买入计划后 3 个交易日内其股价已经不满足启动稳定公司股价措施
的条件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可不再实施上述买入发行人股份计划。

（3）若某一会计年度内发行人股价多次触发上述需采取股价稳定措施条
件的（不包括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期间及自实施完毕当次
稳定股价措施并由发行人公告日后开始计算的连续 20 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
仍低于上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将继续按照上述稳定股价预案执行，但应遵循以下原则：（1）单次用于购买
股份的资金金额不低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上一会计年度从发
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 20%，和（2）单一年度用以
稳定股价所动用的资金应不超过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上一会计
年度从发行人或发行人子公司处领取的税后薪酬累计额的 50%。 超过上述标
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
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入公司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合上市条
件。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入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如果需要履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管理部门审
批的，应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

（四）约束措施
（1）公司承诺：若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承诺不能履行，公司将及时充分披

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投资者提出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公
司因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

（2）控股股东宁波盛泰承诺：若控股股东违反上述承诺，公司有权将本公
司应履行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应付本公司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直至本公司履
行增持义务；如已经连续两次以上存在上述情形时，则公司可将与本公司履
行增持义务相等金额的应付本公司现金分红予以截留用于股份回购计划，本
公司丧失对相应现金分红的追索权。 对于应当截留应付本公司的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促成公司按时足额截留，否则，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应当向中小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中小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若公司董事（不包括独立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违反前述承诺时，公司有权将本人应履行增持义务相等
金额的工资薪酬（扣除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后的部分）予以截留，代本人履行增
持义务；如已经连续两次以上存在上述情形时，本人同意由控股股东或董事
会、监事会、半数以上的独立董事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更换相关董事，由公司董
事会解聘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六、关于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东减持意向的承诺
控股股东宁波盛泰、 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盛泰投资和盛新投资、实

际控制人徐磊的股份锁定期限请见本招股意向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本
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控股股东宁波盛泰、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盛泰投资和盛新投资就减
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1、本企业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在遵守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时作出的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本企业所

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3、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协议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方式进行，且减持价格不低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在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前，公司已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企业的减持价格
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若本企业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则减持价格与发行价
之间的差额由公司在现金分红时从本公司应获得分配的当年及以后年度的
现金分红中予以先行扣除，且扣除的现金分红归公司所有。

4、 若本企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将在首次减持前 15
个交易日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公告；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应至少提
前 3 个交易日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
司及时予以公告。

本企业将严格按照上述持股和减持意向承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进行相应减持。 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监管机构对
本企业所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操作另有要求，本企业同意自动适用监管机构调
整后的监管规定或要求。 如本企业违反本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减持公司股份，违规减持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并赔偿由此对公司
造成的损失。 ”

实际控制人徐磊就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 在遵守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时作出的各项承诺的前提下， 实际控制

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公司以外的其他
企业（以下简称“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的两年内，累计减持不超过发行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3、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协议转让、大宗交易、集
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方式进行，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 若在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减持公司
股份前，公司发生派发股利、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的，上述发行价格亦
将作相应调整。

4、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将在
首次减持前 15 个交易日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公告， 并履行事中、 事后披露义
务；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应至少提前 3 个交易日将减持意向和拟
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

本人将严格按照上述持股和减持意向承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进行相应减持。 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监管机构对本
人所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操作另有要求，本人同意自动适用监管机构调整后的
监管规定或要求。 如本人违反本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减持公司股份，违规减持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并赔偿由此对公司造成的损
失。 ”

香港盛泰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就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持续看好公司业务前景，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
2、在遵守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时作出的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本公司所

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3、本公司减持公司股份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协议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方式进行，且减持价格不低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在本公司减持公司股份前，公司已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公司的减持价格
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若本公司
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低于发行价的，则减持价格与发行价
之间的差额由公司在现金分红时从本公司应获得分配的当年及以后年度的
现金分红中予以先行扣除，且扣除的现金分红归公司所有。

4、 若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将在首次减持前 15
个交易日预先披露减持计划公告；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应至少提
前 3 个交易日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
司及时予以公告。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述持股和减持意向承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进行相应减持。 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监管机构对
本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操作另有要求，本公司同意自动适用监管机构调
整后的监管规定或要求。 如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减持公司股份，违规减持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并赔偿由此对公司
造成的损失。 ”

七、关于信息披露的承诺
（一）公司的相关承诺
本公司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招股意向书承诺如下：
“1、公司承诺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或
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公司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后及时
制定股份回购方案，并按照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份回购具体方案
回购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价格以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为基
础并参考相关市场因素确定（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并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 在实施上述股份回购时，如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3、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
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及时足额赔偿投资者损失。

若公司违反本承诺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
任。 ”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相关承诺
宁波盛泰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关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

向书承诺如下：
“1、本企业承诺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
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公司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后，极
力促使公司依法回购其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
售股份，购回价格以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为基础并参考相关市场因素确定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
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

3、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企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
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及时足额赔偿投资者损失。

若本企业违反本承诺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补
偿责任。 ”

徐磊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关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承诺如下：

“1、本人承诺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或
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公司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后，极力
促使公司依法回购其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
股份， 购回价格以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为基础并参考相关市场因素确定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
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

3、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
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及时足额赔偿投资者损失。

若本人违反本承诺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
任。 ”

盛泰投资、盛新投资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关于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承诺如下：

“1、本企业承诺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企业将在中国证监会
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公司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后，极
力促使公司依法回购其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
售股份，购回价格以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为基础并参考相关市场因素确定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
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

3、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企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
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及时足额赔偿投资者损失。

若本企业违反本承诺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补
偿责任。 ”

香港盛泰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关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意向书承诺如下：

1、本公司承诺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
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公司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后，极
力促使公司依法回购其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并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原限
售股份，购回价格以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为基础并参考相关市场因素确定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
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

3、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
最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及时足额赔偿投资者损失。

若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补
偿责任。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承诺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意向书承诺如下：
“1、本人承诺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或
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作出公司存在上述事实的最终认定或生效判决后，极力
促使公司依法回购其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3、招股意向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
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人民法院等有权部门的最
终处理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及时足额赔偿投资者损失。

若本人违反本承诺函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
任。 ”

（四）中介机构的相关承诺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本公司已对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进行

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为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
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本公司为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将依法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为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形。
若因本所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作出的最终决定或生效判决，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次发行的审计机构和验资复核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承诺：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将依
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次发行的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若因本所
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给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次发行的评估机构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若因本公司为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给投资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将依法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八、对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

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出股权激励，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

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本人承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若上述承诺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的，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对公司或其他股东
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承诺：
1、本企业承诺将严格执行关于上市公司治理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

度，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加强公司独立性，完善公司治理，不越权干预公
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侵占公司利益。

2、若上述承诺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
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3、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同意中国证监会和上交
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企业作出相关
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
1、本人将严格执行关于上市公司治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保

护公司和公众股东的利益，不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2、本人承诺不以任何方式侵占公司的利益，并遵守其他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3、本人承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若上述承诺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
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4、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
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三）公司其他股东的相关承诺
香港盛泰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承诺：
1、本公司承诺将严格执行关于上市公司治理的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

度，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加强公司独立性，完善公司治理，不越权干预公
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侵占公司利益。

2、若上述承诺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
求发生变化，则本公司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
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3、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同意中国证监会和上交
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公司作出相关
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九、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一）公司的相关承诺
本公司保证将严格履行本公司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

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公司将严格履行公司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

极接受社会监督。
2、如公司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公开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

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公
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
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相关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

（2）公司将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如果因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控股股东的相关承诺
宁波盛泰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盛泰投资和盛新投资作为发行人实际控

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保证将严格履行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承诺事项，并
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 本企业将严格履行本企业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
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2、如本企业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公开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
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
本企业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企业将采取以下措施：

（1）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相关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企业将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公司
所有；

（4）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如果本企业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公
司有权扣减本企业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三）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承诺
徐磊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保证将严格履行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

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本人将严格履行本人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

极接受社会监督。
2、如本人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公开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

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
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1）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相关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人将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 所得收益归公司所
有；

（4） 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如果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公司有
权扣减本人薪酬、 津贴以及本人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
任。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承诺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将严格履行发行人招股意向书

中披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本人将严格履行本人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项，积

极接受社会监督。
2、如本人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公开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

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
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1）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相关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人将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 所得收益归公司所
有；

（4） 如果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如果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公司有
权扣减本人薪酬、 津贴以及本人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
任。

（五）其他相关方的相关承诺
盛泰投资、盛新投资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保证将严格履

行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 本企业将严格履行本企业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

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2、如本企业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公开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

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
本企业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企业将采取以下措施：

（1）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相关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企业将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 所得收益归公司
所有；

（4）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如果本企业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公
司有权扣减本企业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香港盛泰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保证将严格履行发行人招
股意向书中披露的承诺事项，并承诺严格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本公司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
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

2、如本公司就本次发行上市所作出的公开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
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
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相关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本公司将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 所得收益归公司
所有；

（4）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如果本公司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公
司有权扣减本公司所获分配的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览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5, 556 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
于 10%，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每股发行价格 【】元

市盈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一年度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确定）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8652 元（按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除以总股本
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条件的询价对象和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账
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本次公开发行的费用总额预计为 9, 121.73 万元，包括：承销费及保荐费 4, 808.68 万元，审
计及验资费 2, 280.00 万元，律师费 1, 477.99 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490.57 万
元，发行手续费 64.50 万元。（上述发行费用均不包含增值税）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jia ng �Sunris e�Ga rment�Group �Co., �Ltd
注册资本： 500, 000, 000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徐磊
成立日期： 2007年 5 月 25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2018年 11 月 23 日
住所： 浙江省嵊州经济开发区城东区
邮政编码： 312400
联系电话： 0575-83262926
传真号码： 0575-83262902
互联网地址： http : //www .s ma rt-s hirt s .com/
电子信箱： i r@s ma rt-s hirt s .com.cn

二、发行人设立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公司系由盛泰色织采用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盛泰色织全体股东宁波盛泰、 伊藤忠亚洲、 香港盛泰、 雅戈尔服装、

DCMG、盛泰投资、盛新投资、和一投资、西紫管理作为发起人，以盛泰色织截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507,837,161.95 元为基础折合股份
有限公司 股本 357,268,728 股 ， 每股面 值 1.00 元 ， 注 册 资 本 共 计
357,268,728.00 元，剩余 150,568,433.95 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8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就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的事项取得了绍兴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6006617396382 的《营业执
照》。

（二）发起人情况
公司设立时，公司发起人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1 宁波盛泰 120, 411, 555 33.7034
2 伊藤忠亚洲 89, 317, 184 25.0000
3 雅戈尔服装 70, 926, 232 19.8523
4 盛新投资 24, 608, 310 6.8879
5 盛泰投资 22, 127, 433 6.1935
6 西紫管理 12, 504, 403 3.5000
7 和一投资 8, 931, 716 2.5000
8 香港盛泰 4, 869, 209 1.3629
9 DCMG 3, 572, 686 1.0000

总计 357, 268, 728 100.0000

三、有关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份总数为 50,000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556 万股（全部为新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10%。 本次发行
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1 宁波盛泰 16, 851.70 33.70% 16, 851.70 30.33%
2 伊藤忠亚洲 12, 500.00 25.00% 12, 500.00 22.50%
3 雅戈尔服装 9, 926.15 19.85% 9, 926.15 17.87%
4 盛新投资 3, 443.95 6.89% 3, 443.95 6.20%
5 盛泰投资 3, 096.75 6.19% 3, 096.75 5.57%
6 西紫管理 1, 750.00 3.50% 1, 750.00 3.15%
7 和一投资 1, 250.00 2.50% 1, 250.00 2.25%
8 香港盛泰 681.45 1.36% 681.45 1.23%
9 DCMG 500.00 1.00% 500.00 0.90%
10 新发行社会公众股 - - 5, 556.00 10.00%

总计 50, 000.00 100.00% 55, 556.00 100.00%

（二）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宁波盛泰 168, 517, 000 33.7034%
2 伊藤忠亚洲 125, 000, 000 25.0000%
3 雅戈尔服装 99, 261, 500 19.8523%
4 盛新投资 34, 439, 500 6.8879%
5 盛泰投资 30, 967, 500 6.1935%
6 西紫管理 17, 500, 000 3.5000%
7 和一投资 12, 500, 000 2.5000%
8 香港盛泰 6, 814, 500 1.3629%
9 DCMG 5, 000, 000 1.0000%

合 计 500, 000, 000 100%

（三）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无自然人股东。
（四）股东中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无战略投资者。
（五）本次发行前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的持股比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1、徐磊先生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东香港盛泰的 95.83%股

权， 香港盛泰持有宁波盛泰 100%股权， 宁波盛泰直接持有本公司 33.70%股
权，香港盛泰直接持有本公司 1.36%股权；徐颖系徐磊的妹妹，持有香港盛泰
的 2.8439%股权； 陈娜良子系徐磊的配偶， 持有盛泰投资 16.8710%的合伙份
额，持有盛新投资 2.0674%的合伙份额；陈中良系陈娜良子的父亲，持有西紫
管理 98.57%的合伙份额，并担任西紫管理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周小跃系陈娜
良子母亲的兄弟，持有西紫管理 1.43%的合伙份额。

2、盛新投资持有本公司 6.89%股权，盛泰投资持有本公司 6.19%股权。 盛
新投资和盛泰投资与徐磊先生签署了不可撤销的《一致行动协议》，各方同意
其通过直接持股、间接持股或其他控制的方式能够支配的股份，将在股东大
会、董事会做出决议时采取一致行动并作出相同的意思表示，且在各方未能
达成一致意见时，盛新投资和盛泰投资直接、间接或以其他方式能够控制的
股份将按照徐磊先生意见进行表决或做出决定。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1、公司主营业务
盛泰集团主要从事纺织面料及成衣的生产与销售。
盛泰集团是一家具备核心生产技术的主要服务于国内外中高端品牌的

纺织服装行业跨国公司，公司全面覆盖纺纱、面料、染整、印绣花和成衣裁剪
与缝纫五大工序，产能分布于中国、越南、柬埔寨、斯里兰卡以及罗马尼亚，是
纺织服装行业中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跨国企业。

公司重要客户包括拉夫劳伦、优衣库（UNIQLO）、拉科斯特（Lacoste、鳄
鱼牌）、卡文克莱（Calvin�Klein）、汤米希尔费格（Tommy�Hilfiger）、雅戈尔、斐
乐（FILA，安踏旗下高端品牌）、雨果博斯（Hugo�Boss）、李宁、查尔斯蒂里特
（Charles�Tyrwhitt）、T.�M.�Lewin、阿玛尼（Armani）、博柏利（Burberry）、美鹰傲
飞（American�Eagle�Outfitters）、依恋（E·LAND）、杰克琼斯（Jack�Jones）、太平鸟
（Peace�Bird）、Dillard's 百货、玛莎百货（Marks�＆ Spencer）、Nordstrom 百货等，
均为行业知名的服装品牌或零售商。

公司与主要客户合作关系较为深厚，与部分主要客户形成了互相依赖的
深度合作格局。 其中，公司是 Lacoste 品牌 2018 年度最佳供应商；是斐乐品牌
在针织面料方面的唯一白金供应商并荣获了斐乐品牌 2018 年度卓越供应商
奖及快速反应奖；公司与拉夫劳伦品牌合作已达数十年，系拉夫劳伦品牌的
战略供应商；公司与优衣库品牌的合作规模较大并直接对公司近年来经营业
绩产生的显著的正向促进；2019 年公司与李宁品牌开展合作并成立了合资公
司。

2、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为面料和成衣，其中尤以高端面料生产为公司一大竞争优

势。 公司生产面料分为梭织（机织）和针织两种，其中梭织和针织方法又各可
分为色织和匹染两种。 公司所生产的面料，一部分直接外销，一部分作为成衣
之原材料，通过加工制造为成衣后，销售至各大客户及品牌。 公司始终坚持产
品高端化路线，从而获得大客户服装品牌客户的青睐，目前其服务的拉夫劳
伦、优衣库、Lacoste 等均为行业头部的服装品牌，公司凭借综合竞争力同领域
中优质龙头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享受了下游行业增长红利。 公司的主要
收入来自于成衣销售。

公司的主要产品类别及其中部分代表产品如下：

3、公司的主营业务及设立以来的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营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根据市场需求、公司自身情况等

开展经营活动。 各业务环节主要模式如下：
1、采购模式
1.1、面料业务
公司目前采用“灵活计划、统一采购”的采购模式。 采购过程中，由各面料

生产工厂的计划部确定该工厂的采购数量，由集团采购部汇总后，统一进行
采购。 该采购模式既能够保证各工厂生产需求的灵活性及自主性，又能够通
过统一采购，保证采购质量以及公司在采购达到一定数量后的供应商选择及
议价能力。

（下转 C14 版）


